[bookmark: _GoBack][bookmark: bookmark1][bookmark: _Toc178937378]《商务车智能座舱应用场景技术规范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
（征求意见稿）
一、工作概况
[bookmark: _Toc178937379]1、任务来源
[bookmark: _Toc178937381]本标准依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XXX“关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2025年第X批团体标准立项通知的函”，项目计划号：2025-XX，项目名称：商用车智能座舱应用场景技术规范。
标准主要起草单位：苏州罗伦士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、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（相城）。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苏州罗伦士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、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（相城）、张家港艾奈斯汽车科技有限公司、广汽传祺汽车有限公司、岚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。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宁振兴、郭金虎、宋家锋、刘洪帅、胡能、杨超、严傲。
2、工作过程
2025年，苏州罗伦士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在智能座舱产品迭代过程中，发现商用车领域缺乏场景化应用专项标准，联合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（相城）启动技术攻关与标准筹备工作。2025年6月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，明确编写计划与分工；2025年XX月XX日通过腾讯会议（会议号：XXX-XXX-XXX）召开立项专家论证会，一致通过论证；2025年XX月XX日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中汽协函字【2025】XXX号立项通知，将本标准列入第X批团体标准计划；2025年XX月XX日在XX召开线下标准审查会议，专家一致通过送审稿论证。
2.1调研和申请阶段（2025年3月～2025年7月）
1 标准编制工作组走访12家商用车主机厂、15家改装企业及5家科研机构，收集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、产品样件及用户需求数据，完成行业现状调研。
2 召开3次工作组会议，论证标准编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，明确标准覆盖范围、核心技术框架，形成标准初稿。
3 2026年X月下旬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提交团体标准制定申请及相关材料。
2.2标准立项论证和项目批准阶段（2025年8月～2025年10月）
1 2026年XX月XX日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改装分会组织召开立项专家论证会，采用线上腾讯会议形式，专家组一致同意立项。
2 2026年XX月XX日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中汽协函字【2024】XXX号《商用车智能座舱应用场景技术规范》等八项团体标准立项公示的函，公示期15天。
3 2026年XX月XX日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正式发布立项通知，项目计划号：2025-XX，明确标准编制任务。
2.3标准起草阶段（2025年10月～2025年12月）
1 2026年XX月-XX月，结合立项论证意见、调研数据及企业产品验证结果，完善标准框架，细化技术指标与测试方法，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。
2 2026年XX月，组织起草单位内部评审，优化术语定义、功能分类及试验方法的可操作性，形成正式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。
2.4标准征求意见阶段（2026年1月～2026年3月）
1 2026年XX月，向行业内30家相关单位、10位行业专家发放征求意见稿，同步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官网公示。
2 2026年X月-X月，收集反馈意见XX条，其中采纳XX条、部分采纳XX条、未采纳XX条（无充分技术依据），形成意见处理汇总表。
2.5标准送审稿和标准审查阶段（2026年3月～2026年4月）
1 2026年X月，根据征求意见修改完善，形成标准送审稿及编制说明，提交专家组预审。
2 2026年X月XX日，在XX召开线下审查会议，15位行业专家组成审查组，一致通过送审稿审查，提出5条修改建议。
2.6标准报批稿和报批阶段（2026年5月～2026年6月）
1 2026年XX月，工作组根据审查意见进一步修改，形成标准报批稿、编制说明及相关附件。
2 2026年XX月，将报批材料提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改装分会审核，完成上报流程。
[bookmark: _Toc178937401]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
1、标准编制原则
本标准起草严格遵循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和GB/T 1.2—2024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2部分：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》要求，坚持以下原则：
合规性原则：贯彻电气安全、电磁兼容、数据安全等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，确保标准合法合规。
实用性原则：基于商用车（MPV、轻客、高端商务车）实际使用场景，聚焦用户痛点，指标量化可验证、测试方法易操作。
先进性原则：吸收苏州罗伦士等企业先进技术成果，融入情景模式联动、蚕茧式温控等创新应用，引领行业技术方向。
协调性原则：与现有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衔接互补，避免重复与冲突，完善智能座舱标准体系。
2、标准编制的主要内容
2.1标准的适用范围
本文件规定了商用车智能座舱的术语和定义、功能分类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及检验规则。本文件适用于最大设计总质量≤7500kg的MPV、轻客、高端商务车等商用车智能座舱的场景化功能设计、系统集成及性能验证，不适用于新能源三电系统（电池、电机、电控）的改装与技术要求。
2.2产品性能指标及试验方法
本标准围绕智能氛围调节、座椅智能控制、智能温控、人机交互、智能环境感知5大功能模块，制定32项核心技术指标及对应试验方法，关键指标汇总如下：
	序号
	检验项目
	试验方法
	技术要求

	1
	智能香薰响应时间
	模拟情景模式切换，秒表记录香味切换耗时，重复10次取平均值
	≤2s

	2
	香薰浓度调节精度
	25℃、50%RH环境下，气体浓度检测仪测量不同档位浓度
	±5%

	3
	氛围灯色温范围
	暗室（≤5lux）下，分光光度计测量色温参数
	2700K-6500K可调

	4
	电动窗帘防夹阻力
	启闭路径设置压力传感器，逐步增加阻力记录触发值
	≥30N

	5
	座椅姿态调节角度误差
	激光测距仪+角度仪测量预设姿态参数，每种姿态测试5次
	≤±2°

	6
	座椅温控波动
	环境舱内，热电偶传感器监测座椅表面温度10min
	≤±2℃

	7
	触摸屏触控响应时间
	触控测试仪（精度±1ms）在不同区域测试50次取平均值
	≤30ms

	8
	语音识别准确率（安静环境）
	信噪比≥60dB环境下，输入100条指令统计识别正确数
	≥95%

	9
	360°全景影像拼接误差
	标准测试场地拍摄画面，图像分析软件测量接缝偏差
	≤1%

	10
	心率监测误差
	与医疗级设备同步测量50名受试者，计算数据偏差
	≤±3bpm

	11
	前后仓温度平衡温差
	夏季35℃/冬季0℃环境下，记录驾驶舱与后舱温度差值
	≤5℃

	12
	座椅调节耐久性
	连续切换5种姿态为1循环，完成1000次循环测试
	无卡顿、异响

	13
	香薰防护等级
	按GWT A D01-01:2020-09进行防尘、防水试验
	防尘IP5KX、防水IPX2

	14
	电动窗帘耐久性
	连续启闭50000次，每次间隔30s
	无机械故障

	15
	健康监测数据加密
	核查数据存储加密方式，模拟传输过程验证安全性
	符合AES-128加密要求


三、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
不涉及。
[bookmark: bookmark7]四、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、对产业发展的作用
[bookmark: _Toc178937404]1、预期的经济及社会效益
[bookmark: bookmark9][bookmark: _Toc178937403][bookmark: _Toc178937405]本标准的实施将规范商用车智能座舱场景化应用技术要求，通过统一测试方法与评价体系，降低企业研发成本20%以上、售后故障率60%以上。目前国内商用车智能座舱改装市场年增长率超30%，标准实施后可推动行业资源优化配置，减少因技术不统一导致的资源浪费，预计年节约行业综合成本超3亿元。
同时，标准强化电气安全、机械安全及数据安全要求，可显著降低商用车改装安全事故发生率，提升驾乘舒适性与健康保障水平；带动智能座舱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，预计新增专业技术岗位5000+个，助力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。
2、对产业发展的作用
当前国内商用车智能座舱领域缺乏专项标准，市场存在“参数混乱、体验不均、安全无据”的乱象，部分高端产品依赖进口技术。本标准首次将企业成熟实践（如蚕茧式温控、多情景联动）上升为行业规范，填补了商用车智能座舱场景化应用的标准空白。
标准的实施将帮助具备技术优势的企业扩大市场份额，加速淘汰技术落后的中小改装厂，优化产业结构；同时为主机厂、改装企业、监管部门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，促进“设计-测试-认证”产业链完善，提升我国商用车智能座舱产品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力，打破进口技术垄断。
五、采用国际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及水平的简要说明
经查阅ISO、SAE、ECE等国际及国外先进标准体系，目前暂无针对商用车智能座舱场景化应用的专项标准，仅部分通用标准涉及单一功能（如ISO 15118-10车载通信、SAE J3068汽车电子安全）。
国内现有标准（如GB 15083座椅强度、GB/T 38644车载GUI）仅覆盖单一功能或通用要求，缺乏多模块联动、情景模式适配等专项要求；现有团体标准多聚焦乘用车（如T/CSAE 157-2022《乘用车智能座舱评价规范》），未考虑商用车空间大、场景多样、改装需求强的特点。
本标准结合商用车使用场景定制化设置技术指标（如6副电动窗帘全覆盖、座椅承重≤5kg），核心指标经10万公里路试及第三方检测验证，部分指标（如香薰响应时间、座椅温控精度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，填补了国内外商用车智能座舱场景化应用的标准空白。
六、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，与现行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
本标准属于汽车改装的重要专项标准，定位为商用车智能座舱场景化应用的技术标杆，与现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协调一致、互补衔接：
引用GB 19512-2013（电气安全）、GB/T 41871-2022（数据安全）等20项强制性/推荐性国家标准的通用要求，避免重复制定；
针对商用车智能座舱多模块集成、场景化协同的特殊需求，新增情景模式联动、跨模块协同控制等专项技术要求，填补现有标准空白；
明确排除新能源三电系统改装相关内容，与新能源汽车安全标准（如GB 38031）保持边界清晰，无冲突矛盾。
[bookmark: bookmark11][bookmark: _Toc178937406]七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。
八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
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团体标准。
商用车智能座舱场景化应用存在产品差异化、技术迭代快的特点，采用推荐性标准可兼顾行业共性需求与企业创新空间，鼓励企业在符合标准核心要求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升级与功能拓展，同时为市场监管、企业采购提供明确的技术依据。
九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1、贯彻要求
标准实施主体包括商用车主机厂、智能座舱改装企业、零部件供应商、第三方检测机构及行业监管部门，各主体应严格按照标准要求开展产品设计、生产、测试与验收工作，确保产品性能符合技术指标。
2、措施建议
宣贯培训：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，联合起草单位开展标准宣贯会、技术培训班，覆盖行业骨干企业及检测机构，解读标准核心内容与实施要点；
试点推广：选择3-5家头部主机厂及改装企业开展试点应用，总结实施经验并形成典型案例，带动全行业普及；
配套服务：鼓励第三方检测机构依据本标准建立专项测试能力，提供检测认证服务；
动态修订：标准发布后1年内开展首次复审，根据技术发展与市场需求及时修订，保持标准先进性与适用性。
[bookmark: bookmark13][bookmark: _Toc178937407]十、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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